
法規名稱：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細則

發布日期：民國 111 年 03 月 18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第 1 條
 

本細則依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統籌及督導事宜，應建置及管理跟蹤騷

擾電子資料庫。

2  前項跟蹤騷擾電子資料，包括下列電子資料：

一、司法院提供之保護令及有關之裁定。

二、警察機關提供之處理跟蹤騷擾案件通報表、書面告誡之核發與簽收紀錄及保護令執

行紀錄表。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協商相關機關提供之跟蹤騷擾案件被害人或相對人有關之資料

。

3  前項電子資料，由司法院、警察機關及相關機關定期傳輸至跟蹤騷擾電子資料庫，並指

定專人辦理跟蹤騷擾電子資料庫有關事項。

 
 

第 3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備置電腦軟、硬體設施，以管理、儲存跟蹤騷擾電子資料。

2  電子資料提供機關應自備電腦硬體設施，以建立、傳輸或查詢跟蹤騷擾電子資料。

 
 

第 4 條
 

法院、檢察署、衛生主管機關、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跟蹤騷擾防

制案件人員，因執行職務必要，得使用跟蹤騷擾電子資料庫相關資料。

 
 

第 5 條
 

1  因職務或業務所知悉之跟蹤騷擾電子資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2  處理及使用跟蹤騷擾電子資料，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違反保密義務者，依相關法令

規定處理。

 
 

第 6 條
 

跟蹤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認知及行為人言行連續性等具體事實為之。

 
 

第 7 條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應即派員處理，並轉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權責提供

被害人保護服務措施。



 
 

第 8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調查，指司法警察（官）於刑事偵查程序之相關作為。

 
 

第 9 條
 

1  警察機關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所核發之書面告誡，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行為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及住所或居所。

二、案由。

三、告誡事由。

四、違反之法律效果。

五、救濟方式。

2  書面告誡之送達，行為人在場者，應即時行之。

3  第一項書面告誡之核發或不核發，應以書面通知被害人。

 
 

第 10 條
 

警察機關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為書面告誡之核發，不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為限。

 
 

第 11 條
 

警察機關為防止危害，經審認個案有即時約制行為人再犯之必要者，應不待被害人請求

，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主動核發書面告誡。

 
 

第 12 條
 

行為人或被害人依本法第四條第三項表示異議時，應以書面為之，載明下列事項：

一、異議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住所

或居所。

二、異議之事實及理由。

三、證據。

四、書面告誡或不核發書面告誡通知文書之日期、案（字）號。

 
 

第 13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更正，指依行為人異議，撤銷書面告誡；或依被害人異議，核發

書面告誡予行為人。

 
 

第 14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二年期間，自書面告誡送達行為人發生效力之日起算。

 
 

第 15 條
 

檢察官或警察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為保護令之聲請，應考量個案具體危險情境，且

不受書面告誡先行之限制。

 



第 16 條
 

本法第十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聯絡

方式、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親屬姓名及與其之關係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第 17 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定專人辦理跟蹤騷擾防制業務。

 
 

第 18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